附件4

县级领导分包非煤地下矿山、露天矿山、尾矿库记录台账

	序号
	日期
	企业及系统名称
	包保领导
	包矿县直单位
	发现问题
	被检查企业签字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包矿县直单位提醒包保县级领导，至少每季度对所联系分包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一次督导检查，做好台账记录，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5号前将分包县级领导督导检查记录报送至县安委会办公室（县应急局533）。
